
法規名稱：高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

修正日期：民國 82 年 08 月 13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82年 8月 13日交通部（82）交路發字第 8218號令、內政部（82）台內警

字第 8283205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8、9、14、17、20、23～26條條文

第 1 條

  本規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所用名詞，釋義如左：

  一、高速公路：指其出入口完全控制，中央分隔雙向行駛，除起訖點外，並與其他道路立

      體相交，專供汽車行駛之公路。

  二、主線車道：指車道中可供汽車直駛之車道。

  三、外側車道：指主線車道中之最右側車道。

  四、內側車道：指主線車道中之最左側車道。

  五、中線車道：指同向三車道中之中間車道。

  六、中外車道：指同向四車道中鄰接外側車道之車道。

  七、中內車道：指同向四車道中鄰接內側車道之車道。

  八、加速車道：指設於匝道與主線車道之間，專供汽車由匝道駛入主線車道前加速之車道

      。

  九、減速車道：指設於主線車道與匝道之間，專供汽車駛離主線車道進入匝道前減速之車

      道。

  十、交流道：指高速公路與其他道路連接，以匝道構成立體相交之部分。

  十一、匝道：指交流道中為加減速車道及主線車道與其他道路間之連接部分。

  十二、爬坡道：指專設於上坡路段最右側，供爬坡時速低於最低速限之車輛行駛之車道。

  十三、中央分隔帶：指隔離雙向行車之中間界區。

  十四、路肩：指設於車道之外側，路面邊線與護欄或邊溝間之部分。



第 3 條

  高速公路管理機關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第 4 條

  高速公路之轄區，以路權界樁及交流道之匝道與其他道路交接點為分界點。

第 5 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應依速限標誌指示。但遇有濃霧、濃烟、強風、大雨或其他特殊狀況，

  致能見度甚低時，其時應低於四十公里或暫停路肩。

  在高速公路上執行任務之救護車、消防車、警備車、工程車及救濟車，其行車速率不受前

  項規定之限制，但應依規定裝置明顯警示標識。

第 6 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在正常天候狀況下，依左表之規定：

  前項規定如遇濃霧、濃烟、強風、大雨、夜間行車或其他特殊狀況時，其安全距離應酌量

  增加。

第 7 條

  汽車自交流道、服務區或休息站進入主線車道時，應先利用右側加速車道逐漸增加車速，

  並判明交通情況確達安全距離，方得駛入主線車道。

第 8 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其車道之使用，除因交通事故及道路施工依臨時或可移動標誌指示或

  公路警察指揮外，應依設置之交通標誌、標線或號誌之規定，無設置者，應依左列規定：

  一、車輛行駛於同向二車道路段，除為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得暫時利用內側車道超越前



      車外，不得行駛內側車道。但排氣量超過一千立方公分之小型車輛，得以最高速限於

      內側車道繼續行駛。

  二、汽車行駛於同向三車道路段，大型車與排氣量小於一千立方公分或行駛速率低於每小

      時八十公里之較慢速車輛，應行駛於外側車道，為超越同向之前車時得暫時利用中線

      車道超越前車，禁止行駛或變換車道行駛內側車道。排氣量超過一千立方公分及其行

      車速率每小時八十公里以上之小型車輛，可行駛中線車道，為超越同向之前車時，得

      暫時利用內側車道超越前車。

  三、汽車行駛於同向四車道路段，大型車與排氣量小於一千立方公分或行駛速率低於每小

      時八十公里之較慢速車輛，應行駛於外側車道，為超越同向之前車時，得暫時利用中

      外車道超越前車，禁止行駛或變換車道行駛中內車道或內側車道。排氣量超過一千立

      方公分及其行車速率每小時八十公里以上之小型車可行駛於中內車道，為超越同向之

      前車時，得暫時利用內側車道超越前車。

  四、載重車、聯結車行駛於長陡坡之下坡路段，除有特殊狀況外，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

      止變換車道。

  五、載重車、聯結車行駛於設有爬坡道之長陡坡路段，其時速低於最低速限時，除有特殊

      狀況外，應行駛爬坡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六、拖吊車輛於執行拖吊任務時，除有特殊狀況外，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執行任務之救護車、消防車、警備車、工程車及救濟車，必要時得不受車道使用之限制，

  但應依規定裝置明顯警示標識。

第 9 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跨行車道、蛇行、迴轉、倒車或逆向行駛。

  二、在路肩上行駛，或利用路肩超越前車或倒車。

  三、在加速車道、減速車道或單車道之匝道上超越前車或倒車。

  四、擅自開啟或穿越中央分隔帶分向設施。



  五、客車駕駛人及前座乘客未繫安全帶。

  六、大型客車站立乘客。

  七、車輛輪胎粘附泥沙致污染路面行駛者。

  八、車輛夜間行車時，如同向前方一００公尺內有車輛行駛，仍使用遠光燈者。

  九、拖拉故障車輛，使用非鋼質連杆。

  十、連續密集按鳴喇叭、變換燈光或其他方式迫使前車讓道者。

  十一、於日間或夜間遇道路施工時，未按布設之施工安全設施指示行駛者。

  十二、不服從公路警察或依法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或稽查取締而逃逸者。

  十三、行經隧道未使用燈光者。

  執行任務之救護車、消防車、警備車、工程車、救濟車及吊車得不受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之限制。經高速公路管理機關核准之檢修及拖吊車輛，於執行檢修或拖吊任務時，得不受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限制，但應依規定裝置明顯警示標識或由警備車引導。

  第一項第五款適用大客車部分，自發布日起一年為宣導期，宣導期滿後正式施行。

第 10 條

  汽車在行駛途中，除遇特殊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驟然減速或在車道中臨時停車或停車。

第 11 條

  汽車在行駛途中，不得驟然或任意變換車道，如欲超越前車或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方向

  燈告知前後車輛，並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方得超越或變換車道。

第 12 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除於規定之停車處外，不得在路肩及路肩外、中央分隔帶、交流道或

  收費站區停車。但遇有濃霧、濃煙、強風、大雨等特殊狀況嚴重影響行車安全時，得在路

  肩暫停，視線清晰時，應恢復行駛。

  執行任務之救護車，消防車，警備車、工程車、救濟車及經高速公路管理機關核准之拖吊



  車輛，得不受前項之限制，但應依規定裝置明顯標識。

第 13 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前，應妥為檢查車輛，在行駛途中不得因左列情形而發生故障：

  一、缺水、缺燃料油。

  二、輪胎脫落。

  三、輪胎因使用不當或因胎紋深度不足一．六公厘而爆破者。

第 14 條

  汽車在行駛途中，因機件故障或其他緊急情況無法繼續行駛時，應須滑離車道，在路肩上

  停車待援。滑離車道時，應先顯示方向燈逐漸減速駛進路肩，車身或所載貨物突出部分，

  須全部離開車道。待援期間除顯示閃光警示燈外，並在故障車輛後方五０公尺至一００公

  尺處設置車輛故障標誌警示之。

  前項情形汽車無法滑離車道時，除仍應依據待援期間之規定辦理外，應即通知警方協助處

  理。

第 15 條

  汽車行駛交通阻塞之路段，除應遵守公路警察指揮外，駕駛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將車輛暫停

  或停駐路肩，以免阻礙消防車、警備車、救護車，工程車及救濟車進入現場清理或急救。

  停在主線車道之車輛應顯示閃光警示燈。

第 16 條

  汽車駛離高速公路主線車道擬進入交流道、服務區、休息站時，應先駛入外側車道，再循

  減速車道逐漸降低速率行駛之。

第 17 條



  左列人員、車輛不得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

  一、行人。

  二、部隊行軍或演習。

  三、慢車。

  四、機器腳踏車。

  五、三輪汽車或馬達三輪車。

  六、農耕機。

  七、非屬汽車範圍之動力機械。

  八、拖有非於高速公路故障之車輛。

  經高速公路管理機關核准之施工、養護與執行公務人員及機具與擔任國賓車隊護衛及開導

  任務之憲警及執行緊急勤務之公路警察所專用之機器腳踏車，不受前項限制。

第 18 條

  貨車行駛高速公路，裝載物品應依左列規定：

  一、裝載整體物品以外之貨物，應嚴密覆蓋、捆紮牢固，防止墜落及飛散。裝載砂石等粒

      狀物品，除應嚴密覆蓋外，並不得超出車廂高度。

  二、載運獸類、家畜、魚類之車輛，應有防止滲漏及盛裝排泄物之裝置，並不得任意傾倒

      或沿途滲漏、飛散。

  三、裝載危險物品，除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四條規定外，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止

      變換車道。

  四、後車廂之貨物上不得附載人員。

  五、框式貨車後車廂不得載人。

  六、裝載超長物品，其後伸部分，不得遮擋車後燈光、號牌。

  違反前項第六款之規定，致路面損壞者，得責令汽車所有人回復原狀或償還修復費用。

第 19 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裝載整體物品，除超長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外，其超寬、超高及超

  重之最大限制規定如左：

  一、最大寬度：三．二五公尺。

  二、最大高度：四．二公尺。

  三、最大軸重：

  （一）單軸：一０公噸。

  （二）雙軸：一四．五公噸。

  四、最大總重量：

  （一）前後均為單軸：一五公噸。

  （二）前單軸後雙軸：二一公噸。

  （三）前雙軸後單軸：二０公噸。

  （四）全聯結車：四二公噸。

  （五）半聯結車：三五公噸。

第 20 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因裝載整體物品，而有超長、超寬、超高、超重情形，應向起運地或

  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裝載危險物品，應向起運所在地公路監理

  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若裝載整體物超過第十九條規定最大限制或裝載危險物品時，

  接受申請之公路監理機關應先洽經高速公路管理機關認可後，始得核發通行證，並以副本

  分送高速公路管理機關及公路警察機關。

第 21 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不得在指定場所以外之路段裝卸貨物或上下乘客。

第 22 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於駛進收費站前，應依標誌指示預為減速慢行，並依標誌、號誌指示



  或公路警察指揮順序駛入收費車道，停車繳費。

第 23 條

  載重貨車進入地磅站時，應先行停車再以緩慢速度駛入，不得在地磅上緊急煞車，並依服

  務人員或號誌指示緩慢停車或開車。

  載重貨車因超載逾百分之二十而無法當場卸貨分裝者，經舉發後，未改正繼續行駛者，得

  連續舉發處罰。

第 24 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予拖、吊、移置、保管、處理：

  一、停放車道外側路肩之故障車輛超過二十四小時者。

  二、停放服務區、休息站內之車輛超過三十六小時者。

  三、交通事故損壞之車輛妨害交通者。

  四、行駛中車輛機件發生故障，妨害交通未能即時移置於無礙交通處所者。

  五、違規停車未能依規定迅即移離，妨害交通者。

  前項車輛拖、吊、移置、保管、處理之費用，由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負擔，該費用之

  費率由高速公路管理機關會同公路警察機關定之。

  汽車行經高速公路載運物品散落於車道或路肩時，汽車駕駛人應於物品後方五０公尺至一

  ００公尺處設置車輛故障標誌並即時清除，無法即時清除時，應即通知高速公路管理機關

  協助處理之，其所需費用由汽車駕駛人負擔。

第 25 條

  在高速公路服務區、休息站或沿線路權範圍內，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不依規定停車者。

  二、損毀或搬移花草樹木者。

  三、損毀或搬移公路交通安全設施或通信設施及場站公共設備者。



  四、設置廣告物或以擴音器製造噪音者。

  五、未經許可擅自架設柵架、管線或挖掘溝渠路面者。

  六、隨地丟棄煙蒂、果皮、紙屑、瓶罐等廢物或傾倒垃圾、廢土者。

  七、擅自設攤、販賣物品者。

  八、酗酒、喧嘩者。

  九、未經登記許可之拖、吊修護車輛，擅自在高速公路沿線營業者。

  十、隨地吐痰、吐檳榔汁或便溺者。

  十一、放牧家畜者。

  十二、於涵洞、橋樑下堆置物品者。

  前項第三款及第十二款情形並應責令回復原狀、修復或賠償，涉及刑責者，依法移送偵辦

  。

第 26 條

  在高速公路執勤之人員應穿著制服，佩帶識別標識。必要時得經公路警察局核准攜帶稽查

  證，實施便衣交通稽查。

  前項執勤之公路警察，發現汽車駕駛人違反交通管理事件，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掣單舉發

  者，除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外，遇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得逕行舉發：

  一、超過規定速度行駛者。

  二、不依規定變換車道者。

  三、在同向三車道以上路段，大型車行駛內側車道者。

  四、在路肩行駛者。

  五、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者。

  六、載重貨車逃避過磅者或過磅超重未停車處理者。

  七、行經收費站不依規定繳費逃逸者。

  逕行舉發違規事件得由裁處機關按照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第七



  章自動繳納罰鍰之處理程序，通知汽車所有人自動繳納罰鍰，逾期未繳納者，依其違反行

  為法定罰鍰最高額逕行裁決。

第 27 條

  在高速公路上執勤之車輛，除實施便衣交通稽查所使用之車輛外，應有明顯之標識。

第 28 條

  高速公路之交通事故，除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處理外，並應對事故現場採取左列措施

  ：

  一、在事故現場後方約一００公尺處，豎立明顯標誌。

  二、立即指揮清理現場，恢復正常交通。

  三、對受傷或不能確定其已否死亡者，立即送就近之公私立醫院予以急救，對已死亡者，

      送公立醫院太平間或殯儀館，並通知其家屬及報請檢察官相驗。

第 29 條

  違反本規則之規定，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或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處罰。

第 30 條

  高速公路之交通事故由公路警察機關處理。

第 31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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